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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政府 函
地址：50001彰化市中山路2段416號

辦公地址：彰化市中山路二段416號

承辦人：鄭心憶

電話：04-7531425

傳真：7229145

電子信箱：yiyi08177@email.chcg.gov.

tw

受文者：彰化縣立彰泰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9年11月13日

發文字號：府人力字第1090406207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本文附件請至本府附件下載區(http://attach.chcg.gov.tw/)下載，附件驗證

碼：UHAXNH

主旨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自109年11月16日起將提供「不須具

公務人員任用資格」職缺應徵平臺及擴增「事求人機關徵

才系統」公務人員履歷表線上篩選調閱等功能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人事處案陳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(以下簡稱人事總

處)109年11月4日總處資字第1090044511號函及同年月6日

總處培字第1090044631號書函辦理。

二、人事總處為精進各機關徵才與應徵者職缺媒合，於109年11

月16日起提供「不須具公務人員任用資格」職缺應徵平

臺，並授權各機關決定是否採行線上應徵作業方式。另不

論採行與否，均需至本府「機關徵才、約聘及錄取公告系

統平臺」公告職缺資訊。

三、自109年1月1日起全程實施公務人員線上應徵作業，經考量

線上調閱公務人員履歷表功能涉及應徵者個人資料，人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090005291

■■■■■■人事室 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09/11/16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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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處增列「篩選調閱」功能，請各機關應衡酌用人需求及

資料調閱之必要性，自行選取調閱應徵者公務人員履歷表

項目。又調閱功能已提供用人機關審查應徵者基本資料及

職務適任性之各項資料(如：考試、學經歷、考績、獎懲

等)，除業務屬性及特殊用人需求外，應避免重複要求應徵

者提供上開資料之佐證文件。

四、檢附人事總處原函影本2份及「人事人員調閱履歷作業說

明」、「公務人員職缺應徵作業說明」、「不須具公務人

員任用資格職缺應徵作業說明」各1份。

正本：本府所屬各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本縣各鄉鎮市民代表會、本縣各國民中

學、本縣各國民小學

副本：本府人事處(含附件)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主管處長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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